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孙雪梅、李明、徐国江、张长

箫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部分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未完全

达到解除限售条件，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

司拟对前述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1,620 股

进行回购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429,414,253 

股变更为 429,322,633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 429,414,253 元变更为 429,322,633

元。基于上述事项，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9,414,253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9,322,633

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29,414,253 股,全

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29,322,633 股,

全部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依照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注

册资本变更、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